
中国工程院咨询项目依托单位的管理规定

中工发〔2024〕11号

第一条 为规范中国工程院战略研究与咨询项目的管

理和院士科技咨询专项经费的使用，根据《中国工程院战

略研究与咨询管理办法》（中工发〔2020〕49号）《中国工

程院战略研究与咨询项目管理实施细则》（中工发〔2020〕

50号）《院士科技咨询专项经费管理办法》（中工发〔2022〕

36号），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中国工程院战略研究与咨询（含评估）项目

及课题（以下简称“项目（课题）”）依托单位，是指依法

依规负责管理使用中国工程院项目专项经费并履行监督责

任的单位。

第三条 本规定所指的项目是指由中国工程院负责组

织、由院士科技咨询专项经费支持的项目。其他项目，可

参照本规定执行，或另行规定。

第四条 院士、专家人事关系所在单位，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境内的高等院校、科学研究机构以及有关企事业单

位，且具有（但不限于）下列条件的，可作为项目依托单

位：（1）独立法人资格；（2）从事咨询研究活动的专业技

术人员和开展研究所需的条件；（3）专门的项目管理机构

和制度；（4）专门的财务管理机构和制度；（5）专门的内

部控制（内部审计）机构和制度。承担涉密项目任务的，



还应具备相应的保密资质。

第五条 项目（课题）负责人为院士的，可选择其人

事关系所在单位、经中国工程院批准的该院士兼职单位、

中国工程院战略咨询中心为项目（课题）依托单位。确因

工作需要，行业战略院（中心）的依托单位可作为项目（课

题）依托单位。课题负责人为非院士的，依托单位应为其

人事关系所在单位。

第六条 院士科技咨询专项经费属于中央财政拨款，

经费使用应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规定和《院士科技咨询专项

经费管理办法》（中工发〔2022〕36号）。依托单位是院

士科技咨询专项经费管理使用的责任主体，负责项目资金

的日常管理和监督。依托单位要切实强化法人责任，对项

目经费进行单独核算、专款专用，加强预决算的审核、预

算执行管理和各项开支情况的检查。

第七条 依托单位违反国家和中国工程院经费使用和

管理有关规定的，应限期整改、依法依规进行处置，并列

入负面清单管理。在整改和处置期间，不得作为依托单位

承担新的项目；被列入负面清单管理的单位，2 年内不得

作为依托单位承担中国工程院项目。依托单位在经费管理

使用中涉嫌犯罪的，相关线索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八条 依托单位承担项目（课题）专项经费管理使

用和监督责任前，需签订承诺书。



第九条 本规定由中国工程院咨询工作委员会负责解

释。

第十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实施。2021 年 11 月印

发的《中国工程院咨询工作委员会关于咨询项目依托单位

的管理规定（试行）》同时废止。


